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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十三年四月三十日金管證投字第一一三○三三九○八一號令修正 

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為提升我國資產管理人

才與技術，擴大資產管

理規模並朝向國際化發

展，訂定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鼓勵措施如下： 

(一)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以下簡稱投信事

業）符合第二款「基

本必要條件」者，若

再符合第三款至第五

款之「投研能力」、「國

際布局」及「人才培

育」等三面向，經向

本會申請並認可後，

得適用第七款所列優

惠措施。 

(二) 基本必要條件，須同

時符合下列三個指

標： 

１、自申請日前三年起

迄本會認可前無重

大違規情事。但因

合併、受讓或股權

移轉等情形致經營

權重大變動，經本

會認可者，不在此

限。 

２、最近一年度營業利

益為正數，且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或

核閱之財務報告每

股淨值不低於面

一、為提升我國資產管理人

才與技術，擴大資產管

理規模並朝向國際化發

展，訂定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鼓勵措施如下： 

(一)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以下簡稱投信事

業）符合第二款「基

本必要條件」者，若

再符合第三款至第五

款之「投研能力」、「國

際布局」及「人才培

育」等三面向，經向

本會申請並認可後，

得適用第七款所列優

惠措施。 

(二) 基本必要條件，須同

時符合下列三個指

標： 

１、自申請日前三年起

迄本會認可前無重

大違規情事。但因

合併、受讓或股權

移轉等情形致經營

權重大變動，經本

會認可者，不在此

限。 

２、最近一年度營業利

益為正數，且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或

核閱之財務報告每

股淨值不低於面

一、現行第三款面向一投研

能力第一目（１），規範

投信業者於首年達成複

委任或委託海外顧問之

檔數或規模比例後，每

年複委任或委託海外顧

問之實際比率應較前一

年度減少百分之十以

上，迄達十分之一後以

不超過十分之一為標

準。為鼓勵全體投信業

者提升投研能量，適度

放寬複委任或委託海外

顧問比例，可使投信事

業有較多機會與國際資

產管理構構合作，有助

提升我國資產管理人才

與技術，修正第三款面

向一投研能力第一目

（１）後段，將原規範

之複委任或委託海外顧

問之檔數或規模比例從

不超過十分之一修正為

不超過三分之一。 

二、現行第四款面向二國際

布局第二目，赴境外進

行基金銷售總額計算方

式得認列範圍不含 OBU 

及 OSU，為推動我國成

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

並擴大國外業務成果之

認列範圍，修正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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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３、自申請日前三年起

迄本會認可前內部

控制制度之設計或

執行無重大缺失。

但已具體改善並經

本會認可者，不在

此限。 

(三) 面向一投研能力，包

括「自行投資能力」

及「資產管理規模及

其成長情形」皆須合

格： 

１、自行投資能力，下

列四個指標須至少

符合二個： 

(１) 最近一年公私

募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以下簡

稱投信基金）複

委任或委託海

外顧問之檔數

或規模不超過

跨國投資公私

募投信基金總

檔數或總規模

之二分之一；首

年達成後，每年

複委任或委託

海外顧問之實

際比率應較前

一年度減少百

分之十以上，迄

達三分之一後

以不超過三分

之一為標準。前

額。 

３、自申請日前三年起

迄本會認可前內部

控制制度之設計或

執行無重大缺失。

但已具體改善並經

本會認可者，不在

此限。 

(三) 面向一投研能力，包

括「自行投資能力」

及「資產管理規模及

其成長情形」皆須合

格： 

１、自行投資能力，下

列四個指標須至少

符合二個： 

(１) 最近一年公私

募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以下簡

稱投信基金）複

委任或委託海

外顧問之檔數

或規模不超過

跨國投資公私

募投信基金總

檔數或總規模

之二分之一；首

年達成後，每年

複委任或委託

海外顧問之實

際比率應較前

一年度減少百

分之十以上，迄

達十分之一後

以不超過十分

之一為標準。前

第二目，將赴境外進行

基金銷售總額計算方式

由 原 不 含  OBU 及 

OSU，修正為包含 OBU 

及 OSU，以利更全面反

映投信業者之國際布局

績效。 

三、為提升投信事業在國際

集團運作中的專業地

位，並強化跨國業務經

驗與區域管理能力，以

促進人才培育，修正第

五款面向三人才培育第

三目，明確列示國內外

集團母公司協助投信事

業培訓核心資產管理人

才，有顯著成效者，亦

可視為達成人才培育指

標之認可標準。 

四、為推動我國成為亞洲資

產管理中心，並鼓勵投

信事業發行具退休級別

之基金，修正第六款第

一目，將投信事業參與 

臺灣個人投資儲蓄帳戶

(TISA)方案納入「其他

對提升我國資產管理業

務經營與發展有具體績

效貢獻事項」。藉由強化

投信事業投入退休理財

商品之誘因，提升整體

資產管理市場量能、提

高業者參與度，並進一

步保障國人退休生活。 

五、依本會一百十四年十一

月二十六日金管證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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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跨國投資公

私募投信基金

不包括被動式

操 作 管 理 基

金、主要投資同

集團子基金之

組合型基金、投

資單一基金達

百分之七十以

上之私募基金。 

(２) 所經理之主動

式操作管理各

類型投信基金

至少有三種類

型最近三年平

均報酬率高於

整體投信事業

各類型投信基

金之平均報酬

率。 

(３) 最近三年投研

團隊人數（含主

動式操作管理

基金經理人、投

資經理人及其

他投資研究人

員）之年平均至

少達二十人或

達總員工人數

之 百 分 之 十

五，且投研團隊

人數及平均資

產管理規模（不

含貨幣市場基

金及被動式操

作管理基金）皆

述跨國投資公

私募投信基金

不包括被動式

操 作 管 理 基

金、主要投資同

集團子基金之

組合型基金、投

資單一基金達

百分之七十以

上之私募基金。 

(２) 所經理之主動

式操作管理各

類型投信基金

至少有三種類

型最近三年平

均報酬率高於

整體投信事業

各類型投信基

金之平均報酬

率。 

(３) 最近三年投研

團隊人數（含主

動式操作管理

基金經理人、投

資經理人及其

他投資研究人

員）之年平均至

少達二十人或

達總員工人數

之 百 分 之 十

五，且投研團隊

人數及平均資

產管理規模（不

含貨幣市場基

金及被動式操

作管理基金）皆

第一一四○三六○三九

八號令，投信事業已經

理主動式交易所交易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指數

股票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下合稱 ETF）者，得

向本會申請核准募集單

一連結所經理 ETF 之連

結基金，並不以國內成

分證券 ETF 為限，爰配

合刪除第七款第一目

（２）之相關優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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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成長、或最近

三年投研團隊

人數（含主動式

操作管理基金

經理人、投資經

理人及其他投

資研究人員）之

年平均至少達

六十人，且最近

一年平均資產

管理規模（不含

貨幣市場基金

及被動式操作

管理基金）為我

國投信業者排

名前四分之一。 

(４) 對於投信基金

或全權委託投

資經理人之投

資管理、風險控

管、選股操作及

投資組合之建

置等訂定嚴謹

流程，具有顯著

成效。 

２、資產管理規模及其

成長情形，下列二

個指標須至少符合

一個： 

(１) 最近一年平均

資產管理規模

（不含貨幣市

場基金）為我國

投信業者排名

前三分之一、或

最近一年平均

為成長、或最近

三年投研團隊

人數（含主動式

操作管理基金

經理人、投資經

理人及其他投

資研究人員）之

年平均至少達

六十人，且最近

一年平均資產

管理規模（不含

貨幣市場基金

及被動式操作

管理基金）為我

國投信業者排

名前四分之一。 

(４) 對於投信基金

或全權委託投

資經理人之投

資管理、風險控

管、選股操作及

投資組合之建

置等訂定嚴謹

流程，具有顯著

成效。 

２、資產管理規模及其

成長情形，下列二

個指標須至少符合

一個： 

(１) 最近一年平均

資產管理規模

（不含貨幣市

場基金）為我國

投信業者排名

前三分之一、或

最近一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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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規模

（不含貨幣市

場基金及被動

式操作管理基

金）為我國投信

業者排名前三

分之一。 

(２) 最近一年平均

資產管理規模

（不含貨幣市

場基金）至少達

新臺幣一百五

十億元，且最近

一年資產規模

成長率為正，並

達整體市場規

模成長率、或最

近一年平均資

產管理規模（不

含貨幣市場基

金及被動式操

作管理基金）至

少達新臺幣一

百億元，且最近

一年資產規模

成長率為正，並

達整體市場規

模成長率。 

(四) 面向二國際布局，下

列五個指標須至少符

合一個： 

１、有於海外參股投資

設立資產管理公司

或成立海外子公司

並實際拓展國際業

務，且最近三年未

資產管理規模

（不含貨幣市

場基金及被動

式操作管理基

金）為我國投信

業者排名前三

分之一。 

(２) 最近一年平均

資產管理規模

（不含貨幣市

場基金）至少達

新臺幣一百五

十億元，且最近

一年資產規模

成長率為正，並

達整體市場規

模成長率、或最

近一年平均資

產管理規模（不

含貨幣市場基

金及被動式操

作管理基金）至

少達新臺幣一

百億元，且最近

一年資產規模

成長率為正，並

達整體市場規

模成長率。 

(四) 面向二國際布局，下

列五個指標須至少符

合一個： 

１、有於海外參股投資

設立資產管理公司

或成立海外子公司

並實際拓展國際業

務，且最近三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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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當地主管機關重

大處分；或經所屬

集團之海外據點協

助，拓展國際業務

具實質成效。 

２、最近一年赴境外

（含 OBU 及 OSU）

進行銷售或私募投

信基金活動，具實

際成果且逐年成

長。 

３、國外資金委由投信

事業全權委託操

作、或提供具運用

決定權之顧問服

務，最近一年平均

資產規模達新臺幣

五十億元；或國外

資金委由投信事業

提供投資顧問服

務，最近一年平均

顧問資產至少達新

臺幣一百八十億元

且逐年成長。 

４、國外資金投資投信

事業於境內發行之

投信基金，最近一

年平均投資至少達

新臺幣四十億元。 

５、接受專業顧問公司

評鑑或取得國際性

認證，且具實質成

效。 

(五) 面向三人才培育，下

列三個指標須至少符

合一個： 

受當地主管機關重

大處分；或經所屬

集團之海外據點協

助，拓展國際業務

具實質成效。 

２、最近一年赴境外

（不含 OBU及 OSU）

進行銷售或私募投

信基金活動，具實

際成果且逐年成

長。 

３、國外資金委由投信

事業全權委託操

作、或提供具運用

決定權之顧問服

務，最近一年平均

資產規模達新臺幣

五十億元；或國外

資金委由投信事業

提供投資顧問服

務，最近一年平均

顧問資產至少達新

臺幣一百八十億元

且逐年成長。 

４、國外資金投資投信

事業於境內發行之

投信基金，最近一

年平均投資至少達

新臺幣四十億元。 

５、接受專業顧問公司

評鑑或取得國際性

認證，且具實質成

效。 

(五) 面向三人才培育，下

列三個指標須至少符

合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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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最近一年辦理資產

管理人才培訓計

畫，或與我國校園

合作，提供金融教

育培訓、實習或儲

備人才培訓，績效

卓著。 

２、培育內部人才進行

與業務相關之進

修、考試、參與國

際性論壇或座談會

等培訓活動、為提

升投研能力進行國

內外公司實地拜訪

活動，且成效卓著。 

３、國內外集團母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移撥

投資研究、產品設

計、風險控管或投

資交易等核心資產

管理技術人力等資

源至投信事業，或

協助培訓前述核心

資產管理人才，有

顯著成效。 

(六) 其他對提升我國資產

管理業務經營與發展

有具體績效貢獻事

項，具體績效貢獻事

項經本會認可後，可

視為達成前開三面向

之其中一個指標。如： 

１、發行適合退休理財

規劃之基金商品或

參與臺灣個人投資

儲蓄帳戶（TISA）

１、最近一年辦理資產

管理人才培訓計

畫，或與我國校園

合作，提供金融教

育培訓、實習或儲

備人才培訓，績效

卓著。 

２、培育內部人才進行

與業務相關之進

修、考試、參與國

際性論壇或座談會

等培訓活動、為提

升投研能力進行國

內外公司實地拜訪

活動，且成效卓著。 

３、國內外集團母公司

或其關係企業移撥

投資研究、產品設

計、風險控管或投

資交易等核心資產

管理技術人力等資

源至投信事業，以

協助發展資產管理

業務，有顯著成效。 

(六) 其他對提升我國資產

管理業務經營與發展

有具體績效貢獻事

項，具體績效貢獻事

項經本會認可後，可

視為達成前開三面向

之其中一個指標。如： 

１、發行適合退休理財

規劃之基金商品、

投資國內並以環保

(綠色)、公司治理

或企業社會責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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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投資國內並

以環保(綠色)、公

司治理或企業社會

責任為主題之基金

或全權委託投資帳

戶等。 

２、投信事業簽署並落

實執行盡職治理守

則表現良好、或於

投資流程及風險管

理等內部控制機制

納入 ESG 考量及積

極採取議合等盡職

治理行動，以促使

被投資企業永續發

展。 

(七) 優惠措施： 

１、符合「基本必要條

件」及三面向之基

本優惠措施：得依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管理辦法第二十條

第三項規定，向本

會申請核准募集不

受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管理辦法第八

條、第十條第一

項、第十五條至第

十七條、第二十七

條及第三十條第一

項規定限制之投信

基金。 

２、符合「基本必要條

件」及三面向，除

前目基本優惠措施

外，並可選擇下列

主題之基金或全權

委託投資帳戶等。 

２、投信事業簽署並落

實執行盡職治理守

則表現良好、或於

投資流程及風險管

理等內部控制機制

納入 ESG 考量及積

極採取議合等盡職

治理行動，以促使

被投資企業永續發

展。 

(七) 優惠措施： 

１、符合「基本必要條

件」及三面向之基

本優惠措施： 

（１）得依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二十條第三項

規定，向本會申

請核准募集不受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管理辦法第八

條、第十條第一

項、第十五條至

第十七條、第二

十七條及第三十

條第一項規定限

制之投信基金。 

（２）得依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二十三條第九

款規定，向本會

申請核准募集

ETF 連結基金，

所投資投信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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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優惠措施；若

另再達成其他對提

升我國資產管理業

務經營與發展有具

體績效貢獻事項，

最多可選擇二項優

惠措施： 

（１）放寬投信事業每

次送審之投信基

金檔數上限。 

（２）依據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處

理準則第十二條

第三項第二款但

書規定，縮短申

報生效期間為十

二個營業日。 

（３）簡化特殊類型基

金之申請程序。

如因產品設計涉

及法規修正者，

得經向本會申請

核准後，遞延使

用本優惠措施。 

（４）在符合相關法令

規範下之其他優

惠或便利措施。 

(八) 投信事業符合第二款

至第六款所定條件

者，得於每年六月底

前檢證向本會申請認

可，同時一併提出欲

適用之前款所列優惠

措施。認可有效期間

為一年。 

已經理之 ETF，

不以國內成分證

券 ETF為限。 

２、符合「基本必要條

件」及三面向，除

前目基本優惠措施

外，並可選擇下列

一項優惠措施；若

另再達成其他對提

升我國資產管理業

務經營與發展有具

體績效貢獻事項，

最多可選擇二項優

惠措施： 

（１）放寬投信事業每

次送審之投信基

金檔數上限。 

（２）依據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處

理準則第十二條

第三項第二款但

書規定，縮短申

報生效期間為十

二個營業日。 

（３）簡化特殊類型基

金之申請程序。

如因產品設計涉

及法規修正者，

得經向本會申請

核准後，遞延使

用本優惠措施。 

（４）在符合相關法令

規範下之其他優

惠或便利措施。 

(八) 投信事業符合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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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六款所定條件

者，得於每年六月底

前檢證向本會申請認

可，同時一併提出欲

適用之前款所列優惠

措施。認可有效期間

為一年。 

二、符合一定條件之投信事

業，如符合前點第二款

「基本必要條件」者，

若再符合前點第三款至

第五款之「投研能力」、

「國際布局」及「人才

培育」等三面向之二面

向（亦適用前點第六

款），經向本會申請並認

可後，得適用前點第七

款第一目基本優惠措

施。前述「符合一定條

件之投信事業」為最近

一年度平均資產管理規

模整體排名後四分之三

之投信事業，且除前點

第三款至第五款指標

外，符合下列指標亦可

視為達成相關指標： 

(一)所經理之主動式操作

管理各類型投信基金

至少有二種類型最近

二年平均報酬率高於

整體投信事業各類型

投信基金之平均報酬

率，視為達成前點第

三款第一目（２）。 

(二)最近三年投研團隊人

數（含主動式操作管

二、符合一定條件之投信事

業，如符合前點第二款

「基本必要條件」者，

若再符合前點第三款至

第五款之「投研能力」、

「國際布局」及「人才

培育」等三面向之二面

向（亦適用前點第六

款），經向本會申請並認

可後，得適用前點第七

款第一目基本優惠措

施。前述「符合一定條

件之投信事業」為最近

一年度平均資產管理規

模整體排名後四分之三

之投信事業，且除前點

第三款至第五款指標

外，符合下列指標亦可

視為達成相關指標： 

(一) 最近三年投研團隊人

數（含主動式操作管

理基金經理人、投資

經理人及其他投資研

究人員）之年平均至

少達十人或達總員工

人數之百分之十五，

且投研團隊人數及平

均資產管理規模（不

含貨幣市場基金及被

參照前點第三款面向一投研

能力第一目（２），為提升投

信事業整體參與意願、促進

基金多元化發展，並鼓勵中

小型投信強化產品佈局彈

性，增訂第一款「所經理之

主動式操作管理各類型投信

基金至少有兩種類型最近兩

年平均報酬率高於整體投信

事業各類型投信基金之平均

報酬率，視為達成前點第三

款第一目（２）。」。現行第

一款至第四款依序順移為第

二款至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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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基金經理人、投資

經理人及其他投資研

究人員）之年平均至

少達十人或達總員工

人數之百分之十五，

且投研團隊人數及平

均資產管理規模（不

含貨幣市場基金及被

動式操作管理基金）

皆為成長，視為達成

前點第三款第一目

（３）。 

(三) 最近一年平均資產管

理規模（不含貨幣市

場基金）至少達新臺

幣一百五十億元，且

最近一年資產規模成

長率達整體市場規模

成長率、或最近一年

平均資產管理規模

（不含貨幣市場基金

及被動式操作管理基

金）至少達新臺幣一

百億元，且最近一年

資產規模成長率達整

體市場規模成長率，

視為達成前點第三款

第二目（２）。 

(四) 國外資金委由投信事

業全權委託操作、或

提供具運用決定權之

顧問服務，最近一年

平均資產規模達新臺

幣二十五億元；或國

外資金委由投信事業

提供投資顧問服務，

動式操作管理基金）

皆為成長，視為達成

前點第三款第一目

（３）。 

(二) 最近一年平均資產管

理規模（不含貨幣市

場基金）至少達新臺

幣一百五十億元，且

最近一年資產規模成

長率達整體市場規模

成長率、或最近一年

平均資產管理規模

（不含貨幣市場基金

及被動式操作管理基

金）至少達新臺幣一

百億元，且最近一年

資產規模成長率達整

體市場規模成長率，

視為達成前點第三款

第二目（２）。 

(三) 國外資金委由投信事

業全權委託操作、或

提供具運用決定權之

顧問服務，最近一年

平均資產規模達新臺

幣二十五億元；或國

外資金委由投信事業

提供投資顧問服務，

最近一年平均顧問資

產至少達新臺幣九十

億元且逐年成長，視

為達成前點第四款第

三目。 

(四) 國外資金投資投信事業

於境內發行之投信基

金，最近一年平均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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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平均顧問資

產至少達新臺幣九十

億元且逐年成長，視

為達成前點第四款第

三目。 

(五) 國外資金投資投信事

業於境內發行之投信

基金，最近一年平均

投資至少達新臺幣二

十億元，視為達成前

點第四款第四目。 

至少達新臺幣二十億

元，視為達成前點第四

款第四目。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

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四

月三十日金管證投字第

一一三○三三九○八一

號令，自即日廢止。 

三、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九

月二十三日金管證投字

第一一一○三八三七六

一號令，自即日廢止。 

明定本令生效日期，並廢止

前令。 


